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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文件
辽林草科字〔2024〕8号

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公开征集
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专家的通知

各市、沈抚示范区林草主管部门，省（中）直相关单位，

相关高等院校：

为全面加强全省林草科技管理，建立健全林草科技

项目评审体系，提升评审质效，按照《辽宁省林业和草

原局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

我局决定建立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

家库，现就公开征集专家库专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林草相关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机关事业单位中具

有较高理论实践水平、热爱林草事业、有意愿参与林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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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发展的高水平人员以及科技创新型企业、从事林草

生产实践一线的研发、应用以及管理人员等。

二、具体条件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科技事业，业务素质高，

取得相应的专业学历（位），在本专业领域获得较高成就。

具备良好地职业道德、操守和科学态度，无不良科研诚

信和社会信用记录等。

（二）熟悉本专业现状和发展趋势，应为本单位、

本领域的知名或权威专家。除行政管理人员外，一般应

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从事相关专业 5年以上，

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积极热情参与林草事业，能够坚持客观公正

提供意见建议。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0周岁，

能够胜任评审工作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的建立，旨在汇集省内外

涉林草的不同领域、专业方向、层次的科技专家服务我

省林草科技创新的各项活动，包括（但不限于）评审、

咨询、论证、认定、审查、审定、验收、评价等。为推

动我省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全方位科

技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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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征集程序

（一）申报。专家自愿申请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林

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，填写《辽宁省林草科技项目评

审专家库入库专家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推荐单位同意并

签署意见、加盖公章后，与申请人身份证、学历（位）

证书、职称证书等材料扫描件一并报送。推荐单位根据

专家申报情况，形成《XX（单位）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

家库入库专家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将每位专家的申报材

料分别设文件夹，命名为“姓名+单位”，与附件 2（盖章

版及电子版）一并报送至指定电子邮箱。

（二）审核。由省林草局科技管理机构对专家资格

进行审核，确定初选专家名单。

（三）公示。省林业和草原局对初选专家名单在局

官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。公示期内无

异议的，入选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

家库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请各推荐单位广泛宣传，结合各自工作重点和优势，

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专家，征集截止日期 2024年 4月 30

日。

联系人：张岩树，159423391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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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393171069@qq.com

附件：1. 辽宁省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入库专家

申请表

2. XX（单位）林草科技项目评审专家库入库

专家汇总表

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

2024年 3月 26日


